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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全民督工104年度推動辦理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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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通報內容分析

 歷年通報案件數統計

 區域通報件數統計

 主管機關通報分析
（含通報工程類別及通報缺失項目）



6歷年各季通報案件數比較圖

（一）通報內容－歷年通報案件數統計

 104年度共受理1,476件均已處理在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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離島地區

718件 約占48.64％

37件約占2.51％

261件 約占17.68％

441件 約占29.88％

19件約占1.29％

通報所在區域件數(含部會)統計圖

（一）通報內容－區域通報統計

1.90%28基隆市

13.62%201高雄市

1.69%25新竹縣

1.63%24花蓮縣

11.65%172台南市

2.24%33苗栗縣

1.56%23宜蘭縣

2.64%39彰化縣

1.56%23南投縣

3.32%49雲林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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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區域 件數 比例

新北市 436 29.54%

桃園市 86 5.83%

新竹市 21 1.42%

台中市 117 7.93%

屏東縣 47 3.18%

嘉義縣 16 1.08%

嘉義市 5 0.34%

台東縣 13 0.88%

金門縣 16 1.08%

澎湖縣 3 0.20%

連江縣 0 0.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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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區域被通報件數占標案件數統計圖

（一）通報內容－區域通報統計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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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年度中央部會受通報件數比較圖

 通報案件數較多之中央機關為交通部、經濟部、內政部。

（一）通報內容－主管機關通報分析（通報件數1/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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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年度地方政府受通報件數比較圖

 通報案件數較多地方機關為新北市、臺南市及臺北市政府。

（一）通報內容－主管機關通報分析（通報件數2/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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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類型 103年度 104年度 比率變動

交通運輸 23.96% 21.63% -2.33%

環境 18.72% 20.81% 2.09%

維修 17.06% 16.63% -0.43%

建築 10.17% 14.17% 4%

水利 9.75% 9.86% 0.11%

管線 7.37% 6.84% -0.53%

重劃 2.49% 2.40% -0.09%

其他 10.48% 7.67% -2.81%

11104年度通報案件工程類型

（一）通報內容－主管機關通報分析（通報工程類別1/3）

 受通報工程以交通運輸（道路）、環境（下水道）及維修工程
等類型為主，合計約占59.07%。

 交通運輸類型仍為受通報工程最大宗，各類比率與103年度相
比，建築類型增加較多。

註：其他包含災後重建工程、未填工程類別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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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通報內容－主管機關通報分析（通報工程類別2/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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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通報內容－主管機關通報分析（通報工程類別3/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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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通報內容－主管機關通報分析（通報缺失項目）

14以上比率係以通報案件量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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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不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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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處理時效

 104年度通報案件處理天數

中央部會平均處理天數比較分析圖

地方政府平均處理天數比較分析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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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年度通報案件平均處理天數

（二）處理時效－ 104年度案件平均處理天數

 104年度通報案件處理天數平均4.15天改善完成，達作
業要點要求之12天處理完成之標準。

 相較103年度(6.41天)，減少2.26天完成結案。

註：本統計針對已結案之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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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處理時效－平均處理天數比較（中央部會）

 中央部會平均5.16天處理結案，較103年度(8.14天)減少2.98天。
 除故宮處理時間超過作業要點規定之處理期限(12天)外，餘各機

關均達作業要點要求。

註：本統計針對已結案之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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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處理時效－平均處理天數比較（地方政府）

 地方政府平均3.53天處理結案，較103年度(5.53天)減少2天。
 除苗栗縣及嘉義市政府處理時間超過作業要點規定之處理期限(12天)外，餘各機

關均達作業要點要求。惟桃園市、南投縣、花蓮縣、澎湖縣等縣市之處理時效較
103年度退步。

註：本統計針對已結案之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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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處理滿意度

滿意度結果分析

中央部會滿意度比較

地方政府滿意度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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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滿意度－滿意度結果分析

 分析104年度各機關執行之民眾滿意度情形，其中滿意占
87.50%，不滿意占12.50%，滿意度較103年度提升
10.87%。

註：本次分析針對已填報滿意度之案件(約占31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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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滿意度－機關滿意度比較分析（中央部會）

中央部會通報案件滿意度分析比較圖

 中央各部會整體滿意80.14%，不滿意約19.86%。(滿意度較103年
度69.09%提升11.05%)

 滿意度填報率(填報滿意度之案件/通報案件)未達3成之機關，包
括經濟部、內政部、農委會等主要部會，請加強宣導踴躍反映。

註：本次分析針對已填報滿意度之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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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地方政府通報案件滿意度分析比較圖

（三）滿意度－機關滿意度比較分析（地方政府）

 地方政府整體滿意約90.97%，不滿意約9.03%(滿意度較103年度79.70%提升
11.27%)。

 滿意度填報率超過3成之縣市政府，包括新北市、臺北市、臺南市、高雄市、屏
東縣、彰化縣等，其他機關請加強宣導踴躍反映，其中雲林縣、臺東縣、嘉義市
及澎湖縣等縣市政府未有滿意度資料。

註：本次分析針對已填報滿意度之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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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結案成效

 104年度通報案件結案統計分析

通報案件共1,476件，均已結案；結案率100%，與

103年度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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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小結（1/2）

 依據104年度通報情形，統計分析趨勢如下：
1.通報案件共1,476件，較103年減少27.61%，其中新北市政

府、交通部、經濟部及臺南市政府數量最多。
2.受通報工程以交通運輸(道路)、環境(污水下水道)及維修

工程等類型為主(合計59.07%)。
3.缺失項目以品質不良比率最高(約30%)，請各主管機關督

促所屬於施工期間針對該項目多加注意，以提升工程品
質。

4.通報案件平均處理天數4.15天，相較去年(6.41天)，減少
2.26天，除故宮、苗栗縣及嘉義市政府處理時間較長外，
其餘各機關平均值均符合全民監督公共工程管制考核作業
要點規定12天標準，請各機關持續保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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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小結（2/2）

5.通報案件滿意度，滿意占87.50%，不滿意占12.50%，相較
103年(滿意占76.63%，不滿意占23.37%)，滿意度提升
10.87%；顯示各機關均重視且落實追蹤所屬通報案件之處
理時效及嚴謹審核改善內容，使民眾感受到政府的用心，
請各機關繼續保持。

6.整體滿意度填報率31%(中央部會26%、地方政府34%)，較
103年同期38%明顯下降，請各機關加強宣導通報民眾踴躍
反映。惟民眾於超過結案日14天後仍未填報，建議機關勿
持續要求民眾補填滿意度，以免造成民眾不良觀感；機關
亦可避免疑似衝高滿意度之情形，俾真實呈現民眾對全民
督工評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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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尚未提報績效考核資料之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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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尚未提報績效考核資料之機關

一、為辦理104年度「全民監督公共工程」執行績效考核，
本會前以104年12月31日工程管字第10400425480號
函，請相關部會及縣市政府提送特殊績效及推薦所屬處
理優良案件。

二、截至105年2月19日止(截止日為2月19日)，尚有文化部
及花蓮縣政府等機關尚未提送，請上開機關儘速函送相
關資料過會；如不提報，亦請函覆告知俾利統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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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機關查核全民督工案件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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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機關查核全民督工案件情形

一、依據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績效考核作業要點」之ㄧ般績
效評分標準(二)「加強查核全民督工通報案件：年度中
全民督工民眾通報案件查核件數不得低於全民督工通報
案件或年度查核件數(不含複查)之10%；未達10件者，
至少查核1件...」。

二、自全民督工系統下載統計104年度各主管機關通報案件
於通報後60天內辦理查核情形，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辦
理情形如下：(僅供參考)

(一)通報案件10件以上：計有交通部、經濟部、內政部、桃
園市政府、新北市政府、宜蘭縣政府、雲林縣政府等機
關查核比率低於10%；教育部、新竹縣政府、南投縣政
府則未辦理查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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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機關查核全民督工案件情形(續)

(二)通報案件未達10件：計有外交部、故宮、文化部、臺東
縣政府等機關未辦理查核。

三、全民督工通報案件包括在建與非在建工程，扣除非在建
工程案件數，各主管機關通報案件實際查核比率應較系
統統計值為高；惟督工系統之查核統計數據仍提供一定
之警示功能，提醒各主管機關針對通報案件應適時辦理
工程查核，以落實全民督工管制考核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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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全民督工已納入「公共工程品質
管理制度教育宣導影片」加強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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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全民督工已納入「公共工程品質管理
制度教育宣導影片」加強宣導

一、本會於104年12月31日完成新版「公共工程品質管理制度教育宣導
影片」光碟，影片內容介紹本會最新修訂之「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
理作業要點」、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」、「全民監督公共
工程管制考核作業要點」、「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約情形計分要
點」等工程管理資訊系統內容。

二、上開光碟將於後續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績效考核會議中分送各工程
施工查核小組參考，請各主管機關對所屬機關加強宣導。



33

討論事項：「『全民監督公共工
程』工程主辦機關案件處理情形考
核精進措施(草案)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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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全民監督公共工程」工程主辦機關案件處

理情形考核精進措施(草案)
一、目的
為落實執行「全民監督公共工程」工程主辦機關案件處理情形之
考核作業，促進主辦機關掌握處理要領，並協助各主管機關進行
評分及兼顧評分標準之一致性，以提升處理及考核成效。
二、作法
（一）督工系統就通報案件處理情形，增設考核建議評分功能：

(如附表)
1.基本評分：75分
2.加減分：
（1）主辦機關自評優點加分項目：
主辦機關於通報案件申請結案時，得就符合附表第一至六項之加
減分項目及標準，於系統之自評優點選項及說明欄位（頁面如附
件1），選填相關辦理之具體優良事蹟及成效，以爭取主管機關
考核之認同及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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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全民監督公共工程」工程主辦機關案件處
理情形考核精進措施(草案) (續)

（2）系統自動進行加減分項目：
系統就附表第七至十一項之加減分項目及標準，依通報
案件實際處理及滿意度調查資料，自動進行加減分。

3.建議評分=基本評分（75分）+ 加減分。
（二）主管機關於辦理考核時，得檢視主辦機關於系統填報

之自評優點選項及說明內容，並參考上項之建議評分，
核實進行評分，並於系統填寫評分數據（頁面如附件
2）。

（三）基於考核及時之原則，建議主管機關宜於各通報案件
結案後90天內及最遲不逾通報次年2月底前完成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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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全民監督公共工程」工程主辦機關案件處
理情形考核精進措施(草案) (續)

三、年度績效考核
（一）工程會就各主管機關建置於系統之考核資料，將彙整

列表俾利主管機關推薦年度優良之通報處理案件，並納
入主管機關年度執行情形考核之佐證，據以勾稽及彙整
考核成效。

（二）主管機關推薦所屬工程主辦機關優良之通報處理案件
予工程會，依「全民監督公共工程執行情形考核原則」
第3點規定，符合考列優等條件，評分應至少達90分，
符合考列甲等條件，評分應至少達8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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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-工程主辦機關案件處理情形考核加減分標準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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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工程主辦機關案件結案考核自評優點說明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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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-主管機關結案考核作業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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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


